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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2012]中磊专审 A字第 0117 号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海证券”）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1 年度的合

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

务报表附注（以下简称财务报表）。并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出具了 [2012]中磊审 A 字

第 0095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印发《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

文），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2006 年第 2 号--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资金占用及清欠方案的披露和报送要求》的要求，国海证券编制了列示于本专项说

明所附的 2011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该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国海证券的责

任。经过对该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所审计国海证券 2011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

计资料和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对，没有在所有重大方面发现不一

致。除了对国海证券实施于 201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所执行的对关联方交易的相关

审计程序外，我们并未对汇总表所载资料执行额外的审计或其他程序。为了更好地理

解国海证券 2011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的

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国海证券向证券监管部门呈报及 2011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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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附件：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汇

总表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宁光美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丁亭亭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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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编制单位：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金往来

方类别
资金往来方名称

资金往来方与

本公司的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11年期初

资金余额

2011年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资金利息）

2011年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11年12月31日

资金余额
形成原因 性质  备注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应收款项               4,200,000.00       4,200,000.00
股东承诺承担的诉

讼赔偿款
非经营性

小计               4,200,000.00       4,200,000.00

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

限公司
股东 应收款项               1,095,000.00       1,095,000.00

股东承诺承担的诉

讼赔偿款
非经营性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 应收款项 1,780,950.00 1,780,950.00      
股东承诺承担的诉

讼赔偿款 非经营性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 股东 应收款项 1,272,300.00              1,272,300.00      
股东承诺承担的诉

讼赔偿款
非经营性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 应收款项 900,000.00                 900,000.00         
股东承诺承担的诉

讼赔偿款
非经营性

广州市靓本清超市有限公司 股东 应收款项 258,886.74                 258,886.74         
股东承诺承担的诉

讼赔偿款
非经营性

小计               5,307,136.74       5,307,136.74

合计 9,507,136.74              9,507,136.74      

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思奇                                   会计机构负责人：韦海乐

注:按照借壳上市方案，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承诺按其所持有的国海证券股权比例承担国海证券诉讼案件的赔偿责任或返还责任。按照约定，上述承诺应于借
壳上市实施完成之日生效。2011年7月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就中油上海销售有限公司起诉案做出终审判决，国海证券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未超出国海证券已就该案
计提的预计负债，股东无需履行相关承诺；四川高速公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起诉案已达成调解，本公司已一次性补偿四川高速公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200万
元，按照承诺国海证券原有股东应按所持有原国海证券的股权比例承担此1200万元，相应补偿款将在2011年度的分红款中扣除履行相关承诺。因此至本报告期末，以
上事项作为应收款项处理。”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控股股东

、实际控

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

其它关联

方


